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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專 業 及 資 深 行 政 人 員 協 會  

「 有 關 在 香 港 實 施 加 密 資 產 申 報 框 架 和  

與 共 同 匯 報 標 準 有 關 的 修 訂 」 意 見 書  
2026 年 1 月  

前 言 ：  

  為 支 持 國 際 社 會 根 據 經 濟 合 作 及 發 展 組 織 （ 經 合 組 織 ） 頒 布 的 國

際 標 準，加 強 稅 務 透 明 度 和 打 擊 逃 稅，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(財 庫 局 )與 稅

務 局 現 正 就 香 港 實 施 加 密 資 產 申 報 框 架 和 共 同 匯 報 標 準 的 修 訂 徵 詢 意

見 ， 加 強 其 行 政 框 架 ， 維 護 香 港 作 為 國 際 金 融 中 心 的 良 好 聲 譽 。  

 

  香 港 專 業 及 資 深 行 政 人 員 協 會 經 深 入 討 論 後 ， 對 十 條 諮 詢 問 題 均

表 示 同 意 ， 相 信 在 修 訂 後 能 更 加 符 合 經 合 組 織 的 規 定 ， 使 香 港 在 成 員

相 互 評 估 中 取 得 良 好 評 級 。 同 時 ， 考 慮 到 修 訂 後 有 關 服 務 提 供 者 或 會

對 新 規 定 有 所 疑 惑 ， 建 議 政 府 可 在 擬 訂 的 修 訂 內 容 上 進 行 優 化 ， 如 簡

化「 零 申 報 」的 申 報 流 程、明 確 罰 則 中 的 詞 彙 並 提 供 指 引 案 例 和 常 見 問

答（ Q and A）等，以 便 有 關 服 務 提 供 者 可 以 更 容 易 明 白 要 求 和 盡 快 遵

循 修 訂 內 容 。  

 

香 港 專 業 及 資 深 行 政 人 員 協 會 的 意 見 ：  

1 識 別 並 收 集 須 申 報 及 非 申 報 人 士 的 資 料  

  申 報 加 密 資 產 服 務 提 供 者 可 能 會 傾 向 選 擇 識 別 並 收 集 須 申 報 及

非 申 報 人 士 的 資 料 。 考 慮 到 國 際 稅 務 信 息 交 流 合 作 日 益 密 切 ， 香 港

稅 務 局 將 經 常 更 新 申 報 税 務 管 轄 區 及 伙 伴 税 務 管 轄 區 的 名 單 ， 須 申

報 及 非 申 報 人 士 身 份 也 會 隨 之 轉 變 。 這 導 致 加 密 資 產 服 務 提 供 者 需

要 更 頻 密 應 對 名 單 的 變 更 ， 追 加 收 集 客 戶 過 往 資 料 ， 大 幅 增 加 其 合

規 工 作 和 成 本 。 若 識 別 並 收 集 所 有 人 士 資 料 以 作 備 存 ， 便 可 以 ㇐ 次

性 告 知 客 戶 相 關 風 險 、 更 新 隱 私 條 款 ， 並 隨 著 名 單 更 新 而 提 交 已 收

集 資 料 當 中 涉 及 須 申 報 人 士 的 部 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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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申 報 加 密 資 產 服 務 提 供 者 備 存 記 錄 的 規 定  

  本 會 支 持 對 申 報 加 密 資 產 服 務 提 供 者 所 收 集 的 資 料 設 立 至 少 六

年 的 備 存 期 ， 並 就 服 務 提 供 者 業 務 終 止 或 聯 絡 資 料 變 更 設 置 後 須 於

㇐ 個 月 內 通 知 稅 務 局 及 要 求 終 止 業 務 的 服 務 提 供 者 繼 續 保 存 相 關 記

錄。然 而，考 慮 到 ⾧ 期 保 存 大 量 敏 感 信 息 對 服 務 提 供 者 是 ㇐ 大 挑 戰，

建 議 有 關 部 門 明 確 訂 定 資 料 儲 存 的 最 低 安 全 標 準。對 於 業 務 中 止 後

的 服 務 提 供 者 及 其 責 任 人 ， 政 府 可 考 慮 將 相 關 資 料 移 交 至 指 定 受 認

可 的 第 三 方 專 業 儲 存 機 構 或 政 府 自 行 開 發 的 儲 存 平 台 ， 以 保 障 信 息

安 全 和 穩 妥 保 留 。  

 

３ 符 合 任 何 與 香 港 有 申 報 關 聯 的 申 報 加 密 資 產 服 務 提 供 者 必 須 登 記  

  本 會 同 意 所 有 符 合 任 何 與 香 港 有 申 報 關 聯 的 申 報 加 密 資 產 服 務

提 供 者 必 須 登 記 ， 唯 此 舉 或 為 服 務 提 供 者 增 加 額 外 的 行 政 工 作 ， 建

議 申 報 平 台 簡 化 「 零 申 報 」 的 申 報 流 程 並 證 明 已 在 其 他 稅 務 轄 區 申

報 資 料 的 認 定 程 序 ， 從 而 避 免 和 減 省 重 複 申 報 。  

 

4 申 報 框 架 懲 罰 架 構 （ 包 括 行 政 罰 則 機 制 ）  

  本 會 認 同 所 擬 議 的 申 報 框 架 懲 罰 架 構 ， 相 信 相 關 罰 則 有 助 於 提

高 監 管 效 率 。 為 給 予 服 務 提 供 者 更 詳 細 的 指 引 ， 建 議 有 關 部 門 就

「 合 理 辯 解 」、「 明 知 或 罔 顧 實 情 」、「 意 圖 欺 騙 」 等 詞 提 供 註 釋 ， 就

不 同 罰 則 制 定 指 引 ， 使 服 務 提 供 者 能 夠 準 確 理 解 在 何 種 情 況 下 可 能

會 犯 下 罪 行 並 被 施 以 罰 則 。  

 

5 提 交 申 報 框 架 報 表 的 建 議 方 式  

  本 會 支 持 現 擬 訂 的 提 交 申 報 框 架 報 表 的 建 議 方 式 。 在 此 基 礎

上 ， 建 議 有 關 部 門 針 對 「 零 申 報 」 的 服 務 提 供 者 優 化 申 報 流 程 ， 簡

化 其 填 報 程 序 。 另 外 ， 相 關 建 議 方 式 提 出 在 曆 年 結 束 後 5 個 月 內 提

交 報 表 ， 考 慮 到 實 施 首 年 可 能 出 現 技 術 銜 接 問 題 ， 建 議 稅 務 局 考 慮

在 實 施 的 第 ㇐ 年 提 供 更 ⾧ 的 寬 限 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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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使 用 自 行 研 發 軟 件 還 是 稅 務 局 提 供 的 數 據 擬 備 工 具  

  本 會 認 為 大 型 機 構 或 傾 向 於 自 行 研 發 數 據 擬 備 工 具 ， 此 類 機 構

用 戶 信 息 量 較 大 ， 使 用 自 研 工 具 可 直 接 與 公 司 内 部 已 有 的 數 據 庫 系

統 連 接 ， 提 高 操 作 效 率 。 而 中 小 型 機 構 由 於 客 戶 量 較 小 ， 考 慮 到 自

研 工 具 的 成 本 ， 可 能 需 要 使 用 稅 務 局 提 供 的 官 方 工 具 。 針 對 自 行 研

發 軟 件 的 機 構 ， 建 議 有 關 部 門 提 前 發 佈 供 測 試 用 的 數 據 樣 本 和 測 試

環 境 ， 讓 機 構 有 充 足 的 時 間 調 試 工 具 ， 才 可 及 時 和 申 報 平 台 對 接 。

對 於 使 用 官 方 數 據 擬 備 工 具 的 機 構 ， 建 議 政 府 可 針 對 工 具 的 使 用 方

式 製 作 培 訓 資 料 ， 包 括 圖 文 資 料 和 視 頻 ， 並 提 供 實 際 操 作 的 練 習 機

會 ， 幫 助 各 有 關 機 構 準 備 申 報 。  

 

7 申 報 財 務 機 構 根 據 共 同 匯 報 標 準 和 申 報 框 架 所 訂 申 報 相 關 資 料  

  本 會 認 同 擬 訂 的 共 同 匯 報 標 準 和 申 報 框 架 ， 認 為 雙 重 申 報

（ CRS 和 CRAF） 能 確 保 稅 務 局 獲 得 完 整 的 數 據 資 料 ， 但 需 留 意 兩

種 申 報 之 間 的 數 據 重 複 。 因 此 建 議 明 確 針 對 同 ㇐ 筆 交 易 在 兩 種 申 報

下 的 重 複 申 報 ， 稅 務 局 將 會 如 何 進 行 內 部 對 沖 ， 和 如 何 處 理 兩 者 可

能 出 現 差 異 的 情 況 。  

 

8 香 港 所 有 申 報 財 務 機 構 必 須 登 記  

  本 會 支 持 所 有 申 報 財 務 機 構 必 須 登 記 ， 惟 建 議 政 府 應 提 供 清 晰

的 評 估 指 引 或 流 程 圖 ， 方 便 實 體 判 斷 是 否 屬 於 「 申 報 財 務 機 構 」 或

「 免 申 報 財 務 機 構 」。 同 時 ， 為 應 對 大 量 實 體 集 中 登 記 的 壓 力 ， 建

議 政 府 給 予 充 足 的 過 渡 期 （ 如 6-12 個 月 ）， 令 業 界 有 時 間 熟 悉 新 規

例 並 完 成 登 記 。  

 

9 申 報 財 務 機 構 備 存 記 錄 規 定  

  本 會 認 同 就 申 報 財 務 機 構 備 存 記 錄 規 定 的 修 訂 建 議 。 針 對 修 訂

建 議 內 所 提 到 的 要 求 相 關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終 止 業 務 後 ㇐ 個 月 內 通 知 稅

務 局 ， 建 議 稅 務 局 可 訂 立 監 管 機 制 ， 定 期 檢 查 相 關 機 構 的 業 務 運 作

情 況 ， 識 別 業 務 終 止 但 未 通 知 稅 務 局 的 機 構 ， 確 保 通 知 義 務 切 實 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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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。 另 外 ， 修 訂 建 議 明 確 停 業 機 構 的 數 據 保 存 義 務 ， 但 考 慮 到 已 停

業 機 構 可 能 存 在 財 務 、 設 備 或 人 員 上 的 困 難 ， 建 議 政 府 通 過 官 方 數

據 庫 或 授 權 第 三 方 數 據 庫 的 形 式 ， 協 助 停 業 機 構 及 負 責 人 員 保 存 記

錄 ， 保 障 數 據 安 全 。  

 

10 加 強 共 同 匯 報 標 準 懲 罰 架 構  

  本 會 支 持 配 合 經 合 組 織 要 求 ， 優 化 共 同 匯 報 標 準 懲 罰 架 構 ， 以

加 強 阻 嚇 作 用 。 建 議 有 關 部 門 確 定 「 合 理 辯 解 」 的 定 義 ， 或 可 為 服

務 提 供 者 提 供 「 合 理 辯 解 」 的 常 見 事 項 清 單 ， 以 供 參 考 。  

 

結 語 ：  

  自 2024 年 起，經 合 組 織 就 香 港 實 施 現 行 自 動 交 換 資 料 制 度（ 即 對

共 同 匯 報 標 準 的 實 施 ） 的 成 效 展 開 第 二 輪 成 員 相 互 評 估 並 提 出 意 見 ，

為 確 保 香 港 在 互 評 中 取 得 良 好 評 級 ， 不 被 列 為 不 合 作 稅 務 管 轄 區 ， 本

會 支 持 對 加 密 資 產 申 報 框 架 和 共 同 匯 報 標 準 進 行 修 訂 。 針 對 諮 詢 文 件

中 的 十 條 問 題 ， 本 會 均 表 示 同 意 ， 惟 在 此 基 礎 上 ， 建 議 政 府 可 作 出 優

化，明 細「 合 理 辯 解 」、「 明 知 或 罔 顧 實 情 」等 相 關 詞 彙，協 助 有 關 機 構

更 好 理 解 修 訂 內 容 ， 以 符 合 經 合 組 織 要 求 ， 維 護 香 港 作 為 國 際 金 融 中

心 的 聲 譽 。  

 

 


